采购需求

一、服务品类，即本次采购服务的所属的商品品类
复印机设备维修维护
二、对拟采购服务的要求
（1） 服务基本内容
1.基本情况：我行在用复印机设备维保，包括设备维修、配件及耗材更换等，所有项目以复印机使用纸张的抄表数量计价。
2.服务期限： 2 年；拟从2026年6月起至2028年5月
[bookmark: _GoBack]3.服务范围：中国建设银行惠州市分行辖内办公场所、营业网点
（2） 服务项目
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我分行管理要求进行规范操作，按时安全复印机维保服务，确保复印机正常稳定运行。
（3） 服务团队要求
1.提供复印机维保报障热线电话，专人接听。
2.提供专职项目经理，组织项目维保团队。
（四）服务质量要求
1.响应与到场速度
（1）响应时间：收到报修后，在30分钟内响应。
（2）到场时间：紧急故障要求维修人员在1小时内（外县区3小时内）到达现场；非紧急故障要求维修人员在2小时内（外县区6小时内）到达现场。
2.修复与备机保障
（1）修复时限：常见故障需现场修复，若需订购配件更换，需在3天内完成。
（2）备机服务：超出3天无法修复，须提供备用机以确保工作不受影响。
3.人员及配件规范
（1）人员资质：维修工程师需持有原厂认证资质。
（2）配件要求：除另有约定外，应使用原厂全新配件及耗材。
4.不得擅自停止复印机维保服务，否则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。
5.因供应商违反保密义务给我分行造成损失的，由供应商赔偿我分行损失。
6.保密条款。双方对在服务过程中所知晓的对方的一切信息负有保密义务。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透露。 
（五）服务供应安排
1.供应商在收到入选通知书后，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作交接及合同签订，确保安全有序运行。
2.与我行签订服务合同后，在 合同生效前1 个工作日内人员配备到位，确保工作的有序运行。供应商要安排服务人员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提供相关岗位的工作服务，听从用人单位的安排与调度。
（六）售后服务要求
供应商必须按照合同规定和要求做好相关服务工作，
1.对我行反馈的意见或提出的整改要求，应在 1 小时内响应。
2.对提出的具体整改事项，原则上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，特殊事项可酌情延长整改时限。
3.对提出更换人员的要求，原则上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更换人员到位。
我行将定期或不定期按照合同列明的条款对乙方工作进行检查，并按约定的处罚措施对供应商进行处罚。同时，若我行认为供应商工作与本合同规定和要求严重相违背，或对我行工作和声誉造成影响的，我行将供应商发出正式书面通知，并向供应商收取违约金，造成采购方经济损失的，除收取违约金外，供应商还须赔偿所造成的损失。
（七）款项支付要求
按月统计工作结算量，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，入选供应商按月结算，双方核对上月服务数据无误后，采购方在收到供应商提交的月结算单及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将应结款项汇入供应商指定的帐户（具体以合同为准）。如供应商延迟交付发票或要素、金额有误的，则采购方的付款期限顺延。
（八）报价要求
1.报价以人民币元为单位，保留至角、分位；报价人工费、服务费、税金等达到项目要求的所有相关费用。
2.供应商各项明细报价均不得超过预算单价上限。
3.供应商必须开具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4.报价有效期为两年。
（九）违约责任
1.本合同签订后，如因供应商原因未按期或未按协议约定内容提供服务，服务人员提供不及时，影响我行正常运行的，按照200元/天/次对供应商进行处罚，至服务供应达我行要求为止。
2. 供应商违反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规定，擅自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，我行有权拒付，并要求供应商按照服务费总额的3% 支付违约金。
3.在提供服务过程中，造成我行或其他第三人的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4.供应商在收到入选通知书后， 3 个工作日内完成进场工作交接，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进场工作交接的，应向我行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标准为月服务费的 5 ‰/天，自逾期之日起计算；因此给我行造成损失的，供应商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5.若服务终止，供应商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退场交接, 移交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料，配合新供应商做好交接工作,并如实告知服务人员的使用和管理状况。供应商未按要求完成交接的,我行不支付服务合同终止后的费用;造成我行损失的,供应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（十）保密要求
供应商必须保守采购人的商业秘密，并与采购人、本项目服务人员签订保密协议。供应商服务人员不得泄漏、披露、使用其知悉的采购人及其客户的所有信息资料，不得携带移动存储设备进入工作区，不得通过纸质和电子媒介打印、下载、摄像并外携任何采购人资料信息，否则供应商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。
（十一）其他要求
1.入选供应商需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符合上述服务的有关备案资料。
2.本项目服务人员的劳动关系隶属供应商，供应商必须与其雇佣的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。供应商应向员工清晰解读单位人事、薪酬、休假等各项管理规定，并做好员工的解释工作。供应商承担本项目服务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奖金、保险等相关法定责任和义务。与工作人员发生任何的经济纠纷、劳动纠纷、法律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，由供应商自行解决，供应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责任由供应商承担。
3.供应商必须建立应急预案，做好出现异常情况下的预防措施。
4.供应商职员按规定在采购人场所从事服务工作期间,导致自身或他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,均全部由供应商负责。采购人若因此遭受第三方追索的，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追偿,并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因此所遭受的其他相关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因主张权利时所发生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评估费、邮递费等）。
5.供应商必须严格按最终谈判价格执行，供应商不得以实际服务数量、价值的多少为由增加报价或拒绝接单。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供应商合作资格，并终止合同
6.如供应商未能有效履行合同，包括不能按质、按量、按时完成和提供服务，或供应商拒不执行谈判价格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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